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靖宇县发展和改革局文件
靖发改审批字〔2026〕5 号

靖宇县发展和改革局

关于靖宇县雨水排放综合治理工程可行性

研究报告的批复

靖宇县市政管理处:

你单位报来靖宇县雨水排放综合治理工程可行性研究

报告文本和请示文件《关于靖宇县雨水排放综合治理工程可

行性研究报告批复的请示》（靖建市政〔2026〕3 号）及有关

材料收悉。为完善靖宇县排水配套设施，解决局部内涝问题

。经研究，原则同意靖宇县雨水排放综合治理工程可行性研

究报告文本内容，现批复如下。

一、项目名称及在线审批监管平台代码

靖宇县雨水排放综合治理工程

（项目代码：2601-220622-04-01-783999）。

二、 项目法人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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靖宇县市政管理处。

三、建设地点

白山市靖宇县主城区及靖宇县开发区。

四、建设规模及主要建设内容

本项目新建及改造排水管线 46263 米，并同步配套建设

相应的附属设施。其中，改造 DN400-DN1500 排水管线 30698

米；新建 DN500-DN1000 排水管线 15565 米。建设范围涵盖

靖宇县主城区及靖宇开发区。

五、建设期限

24 个月。

六、总投资及资金来源

项目估算总投资 16897 万元。全部由地方政府性资金解

决。

七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靖宇县市政管理处要严格落实项目实施主体责任，

按照《吉林省政府投资管理办法》（吉政发〔2020〕5 号）规

定，请据此编制项目初步设计报我局审批，要认真履行政府

投资项目管理程序，确保项目依法依规开工建设。

（二）靖宇县市政管理处要加强项目管理，落实“四制”

相关要求，严格按照批复的建设地点、建设规模和建设内容、

技术标准等实施，严禁擅自夹带楼堂馆所等建设内容，按工

程进度、合同约定等及时拨付建设资金，不得违规举债、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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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增加政府隐性债务、不得由施工单位垫资建设，确保项目

依法合规按期建成，并严格按照有关规定报有关部门验收合

格后投入使用，不得擅自改变使用功能和用途。

（三）靖宇县市政管理处要通过投资在线审批监管平台

如实报送项目开工、建设进度、竣工投用等基本信息，其中

项目开工前应按季度报送项目进展情况；项目开工后至竣工

投用止，应逐月报送进展情况。我局将采取在线监测、现场

核查等方式对项目实施监管，依法处理有关违法违规行为，

并按照有关规定向社会公开。

（四）该项目招标范围、组织形式、招标方式详见附件

《招标事项审批部门核准意见表》，靖宇县市政管理处要严

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等法律法规规定，规

范开展招投标工作。

（五）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，如需对本项目批复文件

进行调整的，应及时以书面形式向我局提出调整申请，我局

将根据项目具体情况，办理调整手续。本批复文件自印发之

日起，2 年内未据此开展初步设计审批的，本文件自动失效。

附件：招标事项审批部门核准意见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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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。）

{POS}靖宇县发展和改革局

2026 年 1 月 20 日

（此文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自然资源、住建、生态环境、统计、财政、应急管理、

消防、交通、能源、水利

靖宇县发展和改革局行政审批办公室 2026 年 1 月 20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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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招标事项审批部门核准意见表

项目名称：靖宇县雨水排放综合治理工程

招标范围 招标组织形式 招标方式 不采用招

标方式全部招标 部分招标 自行招标 委托招标 公开招标 邀请招标

勘 察 √

设 计 √ √ √

建筑工程 √ √ √

安装工程 √ √ √

监 理 √ √ √

设 备

重要材料

其 他

审批部门核准意见说明：核准

{POS} 审批部门盖章

2026 年 1 月 20 日

注：审批部门在空格注明 “核准”或者“不予核准”


